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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1 9 8 2年I 2月I 6日大会通过了第37/102号决议。该决议的执行部 

分内容如下：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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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遭国际法委员会依照大会第36^106号决议第1段，并考虑到国 

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55段内的决定，继续其工作，以求 

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之簠国际法委员会依照第3 6/10 6号决议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一 

项除其他外夫于《治罪法草案》的范围和结构的初步报告；

“ 3.遺秘书长再度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或增补它 

们对《治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以便提交国际法委员会；2

“4.决定将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列入其第三 

十八届会该的临时议程。”

2。秘书长于1 9 8 3年1月1 7日和2 3日分别向各会员国发出照会并向有 

关的国际性政疙间组织写信，请它们就该问题挺出评论和意见。

3，截至1 9 8 3年9月1 3曰为止，已收到捷克斯洛伐克、苏里南、乌拉圭 

三国政崩的答复。答复是按照第37/102号决议第3段的要求向国际法委员会 

第三十五届会出并载于A/CIîa4/369和Add。】、Add.2等号X件，现附在 

后面，供大会罗考。

4. IÏ际泠委员会按照第37/102号决议第1、2段审议题为“t害人类和平 

及安全妗罪许1案”的项目的结果，载于该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妒告’第 

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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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1983^5 月 1 7日〕

1.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重申它非常关心恢复草拟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的工作。

a捷克斯洛伐克支持草拟这个法典，它的这种立场和它对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看 

袂，载于A/35/210和A，37/325号文件中公布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书面答复。捷 

克斯洛伐克代表1980年1 0月8日（Ayc.6y35/SR 15 )、1981年1 1月 

3 0 日（A，c. 6X36，SR 62 )和 1982年 1 1 月 2 4 日（6,37，SR.54) 

在联令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几次发言也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观点。

3.至于如何进一步采取行动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倾向于以下观 

点：鉴于草拟这个法典是一项紧迫的任夯，除了在国际法委员会中审议外，在联合 

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中也应将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单独的议程项目来审议，而且应该给 

予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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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

〔原件：英文〕

〔1 9 8 3年3月8日〕

1 •苏里南共和国认为国际法委员会1 954年拟订的治罪法草案可以作为进 

行进一步拟订工作的基础。

2. 在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时，应当考虑到原来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拟定以来国际上缔结的新的法律文件如:

(a) 侵略的定义——大会1 9 7 4年1 2月1 4日第3314(XXIX)号决 

议核可;

(b) 《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大会1 9 6 8 

年1 1月2 6日第2391 (xx工II)号决议通过；

(c)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大会1 9 7 0年1 0月2 4日第2625(xxv)号决议核可；

⑹《关于防正核浩劫的宣言》——大会1981年12月9日第36/

1 0 0号决议通述 该宣言宣告，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家将对人类犯下滔

天罪行;

⑹大会1 9 8 2年1 2月9日第3 7 / 7 7 A号决议，题为“新型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大会在该项决议中，促请各常任理事国 

以及其他军事上重要国家发表内容相同、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 

种武器新系统的声明。

3. 此外必须把特别注意力也放在有关保护战争的受害者的1 9 4 9年各项日 

内瓦公约的1 9 7 7年附加议定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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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原件：西班牙文〕

〔1 9 8 3年6月1 3日〕

既然这是一项法典草案，就应当更加详尽无遗地管制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非 

法行为。

为此，以下各点是适当的：

1. 作出定义，其中要有形容此种行为或不作为的基本要素，但不损害具 

体提到的任何此种犯法行为。

2. 同样地，草案应当处理联合国的公约及决议界定的那些犯法行为。

3. 应当规定成立一个有权能的国际司法机关，处理法律程序事项特别是 

有关证据和证据鉴定的程序事项，以及作出适当的制裁

4. 应当从被违反的应用条款的内容来对各类国际不当行为作出区别，这 

要求适用有关国际责任的各种不同法律体系。

5. 草案第1条所指的犯法行为的责任，应当包括法人的责任，因为个人、 

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以及其他组织，皆可以作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行为。

6. 对作出此种违法行为之一的个人或国家机关施予人身惩切，并不免除 

这个机关所属的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应负的国际责任，而且由于该种违法行 

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于可能宣称发生此种后果的主体，此种责任具有特殊 

性质。

7. 应当为这样的可能性作出规定，即如果违法行为是通过非国家或非国 

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实施，则可以从国际法的立场宣布该组织为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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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7/10)。

2会员国政府及有关国际性政府间组织按照大会1 9 8 0年1 2月4日第3 5/ 

4 9号决议和1 981年12月10日第36/ 1 0 6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评 

论和意见分别载于a/36/4 16和A/37/325号文件。

5《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〇号》（A/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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